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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购标的
1. 采购标的
	序号
	项目名称
	数量
	单位
	预算
（万元）
	备注

	1
	北京市公安局2026-2029年度物业服务采购项目12
	1
	项
	450
	


2. 项目背景/项目概述
负责做好采购人各驻地及办公区物业服务保障工作，使各驻地及办公区内部及相关部位的环境卫生、会议服务等得到保障。
二、商务要求
1.实施的期限和地点
期限：自合同生效之日起3年。每年最高服务费预算不超150万元，合同一年一签，每年进行履约考核。考核合格的续签下一年度合同，考核不合格的，合同终止。
地点：前门、和平门、故宫、大兴区域。
[bookmark: _GoBack]2. 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物业服务费实行后付制，按每三个月分期支付。
三、技术要求
1. 基本要求
1.1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负责对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各驻地及办公区（前门、和平门、故宫、大兴区域）的物业管理服务。
1.2 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包括但不限于达到北京市及国家相关行业标准。
2. 服务内容及要求
2.1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技术规格等要求；
2.1.1环境保洁工作。
2.1.2服务工作。
2.2 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一）环境卫生管理
1.服务内容：物业管理区域内办公楼(区)内楼梯、大厅、走廊、天台、电梯间、卫生间、公共活动场所等所有公共部位，办公区域道路、停车场(库)、甬路等所有公共场地及“门前三包”区域的日常卫生清洁，垃圾等废弃物清理、清运。
2.服务标准：建立环境卫生清洁制度并认真落实，环卫设施齐备；实行标准化清扫保洁，由专人负责检查监督。具体区域标准：
公区卫生：走廊、楼梯、洗漱间、浴室、门厅每天清扫拖洗，并进行全天保洁，达到地面无灰尘，玻璃、窗框、窗台明净光洁、无灰尘、污迹、斑点；扶手、栏杆光洁、无灰尘、污迹；地面无痰迹、污迹。
指定办公室、会议室及房间（包含但不限于健身房、休闲驿站等）：室内设施设备每天保洁清扫，并进行全天保洁，达到室内设备、桌面、椅子、地面无灰尘无污迹，玻璃、窗框、窗台明净光洁、无灰尘、污迹、斑点。
卫生间：厕所整洁，壁净地净，厕所内投放卫生除味用品，并随时清扫厕所卫生，确保厕所内无臭味、无积水、无污垢；保持坑、池通畅，无粪便溢出，无积垢。
垃圾清运：每天清理垃圾，指定专人专车（投标人提供）清运出楼至指定市政收纳场所，做到日产日清，不积存过夜，楼内垃圾桶无溢出现象。
公区设施设备：设施外表(如消防柜等)清洁干净、无积尘、污迹；无乱写、乱画、乱刻。
（二）会议服务工作
1.会议服务内容：包含但不限于公共会议室、指挥台、贵宾室等日常服务工作。
2.会议服务标准：熟悉会务服务内容，来宾接待的工作程序，掌握基本的礼仪常识。重要活动的礼仪接待服务，会前会场布置及接待物品的摆设，会议期间饮品的供应(用品由采购人提供)，会后会议室卫生清洁工作。会议室、接待室(工作接待)及其他场所接待物品的使用和管理，茶具器皿等的清洗消毒。
（1）小型会议服务要求
①会前准备：会前1小时，调试灯光音响设备，保证正常使用，检查室内卫生，打开门窗通风，按规范要求做好会议摆台；会前30分钟，启动空调设备，服务人员就位，迎候与会人员，引导落座，协助安放随身物品；会前5分钟，备好并摆放好茶水。
②会中服务：每隔30分钟续水一次。涉密会议无会中服务，提前将热水准备好。
③会后工作：及时提醒、协助与会人员带好随身物品，对遗留的文件和物品，及时交有关部门处理；按分工清理会议用品；清扫消毒会场，关闭空调音响设备及灯具。
（2）大型会议服务要求
①会前准备：按照要求布置会场，提前2小时请业主单位检查会场；会前1小时，调试好灯光音响设备，检查室内卫生，打开门窗通风，按规范要求做好会议摆台；会前30分钟，启动空调设备，服务人员就位，迎候与会人员，引导落座，协助安放随身物品；会前10分钟，为主席台备好并摆放好茶水。
②会中服务：每隔 30 分钟续水一次；涉密会议无会中服务，按照会议要求提供茶水服务。
③会后工作：及时提醒、协助与会人员携带好随身物品，对遗留的文件和物品及时交有关部门处理；按分工清理会议用品；关闭空调音响设备，打扫会场，关闭电源，恢复原会场形式并做好消毒。
其他要求以采购人实际要求为准。
2.3 采购标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管理服务团队的基本要求：
本项目整体服务岗位应不少于20个。其中，管理岗1个，服务岗不少于7个，保洁岗不少于12个。投标人应遵照国家相关法律与聘用人员签订正式合同，负责聘用人员的人事关系、工资、社保及一切劳动关系，一切劳务纠纷均由投标人负责，与采购人无关，不得因劳务纠纷影响服务质量，不得给采购人带来任何社会负面影响；各岗位人员调整前需请示采购人，经采购人同意后方可调换。
[bookmark: _Hlk138858502][bookmark: _Hlk138858746]（一）管理岗：年龄在30周岁（含）-55周岁（含）以内，大专（含）以上学历，具有中级或中级以上职称证书；具有连续5年以上类似项目工作经验。
（二）服务岗：年龄在28周岁（含）以下，大专（含）以上学历，身体健康，女性，身高165cm（含）以上，具有 1 年（含）以上的会议服务经验。
（三）保洁岗：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身体健康。
（四）拟派本项目的所有人员均应具有北京市卫生系统的健康证明；
（五）拟派本项目的所有人员均经采购人面试，面试合格后方可上岗；
（六）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人对于不符合工作要求的物业人员在采购人限期内予以更换。
3. 其他事项
（1）采购人为投标人提供基础办公条件（办公用品及办公设备由中标人提供）、住宿条件、就餐条件，餐费标准按采购人实际要求为准。中标人按照各办公区实际在人数交纳伙食补助，标准：每人每月300元。同时，在岗人员根据各办公区食堂就餐收费标准，于每次就餐时交纳餐费。
（2）本项目服务人员必须在合同签订前经采购人政审，必须严格遵守采购人内部安全管理制度，不得带领无关人员进入物业项目区域，严禁留宿他人，严禁饮酒。
（3）投标人负责保管采购人提供的相关资料和设备设施，不得遗失，不得人为损坏。
（4）保洁工具和消耗品（不含卫生纸、香皂、洗手液）费用由投标人承担。
（5）在应急情况下，投标人需配合采购人做好应急处置工作。
（6）投标人应加强对项目人员的保密安全教育，有失泄密防范和应急处置预案，定期组织安全保密教育，明确1名人员为本项目保密负责人。
（7）本项目团队所有人员在项目服务期间内须专职为本项目服务。
（8）项目派驻人员不得出现兼岗，连班作业情况。
（9）投标人需结合本项目实际，制定有效可落实的奖惩制度及实施细则。
（10）以上未尽事宜由采购人及投标人双方协商解决。
4.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要求
中标人有义务配合采购人完成下列节约能源资源相关工作：
中标人应与采购人紧密沟通协作，建立节能管理制度，明确责任分工、操作规程和奖惩措施。具体工作中，中标人应明确节能管理岗位和职责，由具备相关专业能力的人员开展节约能源资源工作。
4.1节能管理
（1）基本要求
中标人应协助采购人规范配置节能设备设施，采用符合国家节能标准的灯具、电器等，定期对用能设备进行能耗监测和维护。中标人应熟悉管理区域能源消耗热点（照明、暖通、电梯、办公设备，数据中心、厨房等）、设备效率、建筑围护结构情况等；定期检查维护建筑围护结构及门窗，及时修复破损、渗漏部位，减少冷热空气渗透：协助采购人在公共区域张贴节能宣传海报、标签，开展节能宣传活动。
（2）照明用能
中标人应加强照明巡查、及时检查灯况，根据不同季节、不同天气条件下自然光照特点和不同时段的照度需求，协助采购人优化门厅、走廊、通道等公共区域照明方案，杜绝“白昼灯”；会议室、餐厅等公共区域使用结束后关闭照明，杜绝“长明灯”；如无采购人或相关部门要求，平时不开启景观照明，室外区域只开启必要的台阶和路面照明。
（3）暖通用能
中标人应按照夏季室内空调温度设置不低于26摄氏度、冬季室内空调温度设
置不高于20摄氏度的空调温度控制标准设定会议室、餐厅，走廊等室内场所空
调温度，行业或采购人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除有特殊要求外，会议室，餐厅等公共区域仅在使用期间开启空调，开启空调时应关闭外门和外窗。
（4）其他用能
中标人应根据采购人要求，在满足使用需求的前提下，精细化管理电梯、公共区域打印机、复印机等设施设备自助休眠、关闭时间；新风系统、电开水器等用能设备要根据不同场所、工作日和休息日、昼间和夜间等因素个性化设置使用时段。
（5）用能统计和分析
中标人应协助采购人统计能耗数据，定期对用能状况进行分析，开展用能诊断,挖掘节能潜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确保达到所属行业能耗定额标准，规范合理用能，对于超过定额的，应及时排查原因，并配合采购人整改。
4.2节水管理
（1）基本要求
中标人应协助采购人采用节水器具，新购置用水器具要达到2级以上水效标准，对不符合节水器具水效标准的，协助采购人有序更换或改造；定期检查供水管网，及时修复漏点，减少水资源浪费；张贴节水宣传海报、标识，协助采购人开展节水宣传活动。
（2）会议活动用水
中标人应根据会议活动的人数和时间，合理估算会务服务热水用量，按需供水，减少"半壶水""半杯水"浪费。如无采购人明确要求，不主动提供瓶装水，确需瓶装水的，优先提供小瓶水，并提示带走未喝完的半瓶水。
（3）保洁用水
中标人应协助采购人在开水间设置尾水和剩水回收装置，用尾水和剩水清洗抹布拖把，取用水应根据保洁任务按需适量，避免造成浪费。
（4）其他用水
中标人应协助采购人在卫生间，开水间，食堂等区域使用感应式水龙头，冲厕优先使用中水；淋浴间采用节水型混水器，节水型花洒；对空调冷凝水进行收集和利用。
（5）用水统计和分析
中标人应协助采购人规范统计用水数据，对次级用水单位(功能区域)和主要用水设备(用水系统)分别计量，定期对用水状况进行分析；协助专业机构定期开展水平衡测试，定期开展用水巡查，挖掘节水潜力，提高用水效率，确保达到所属行业用水定额标准及属地水管理部门下达的用水指标，规范合理用水，对于超过定额指标的，应及时排查原因，并配合采购人整改。
4.3生活垃圾分类
（1）基本要求
中标人应协助采购人按照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的"四分类"法，结合办公区域，公共区域，食堂区域等不同场所，科学合理确定各类生活垃圾收集容器的数量和位置，分类标志要求颜色，标识正确，分类投放指引要及时更新，张贴规范。
（2）生活垃圾分类收集
中标人应协助采购人加强收集容器日常维护管理，确保无破损、无满冒、无异味，周边环境清洁卫生，收集容器出现破旧、污损或者数量不足的，及时维修、更换、清洗或者补设；对可回收物实行定期定点收集，确保各类可回收物分类收集，分类暂存：在严格"四分类"基础上，细化可回收物种类，按照《北京市可回收物指导目录》，分类收集脂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等，做到可回收物应收尽收，全部进入资源循环体系；及时制止翻拣、混合已分类生活垃圾的行为。
（3）生活垃圾分类运输
中标人应协助采购人将分类后的生活垃圾交由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分类运输：确保各类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建立完整的清运记录和台账数据，实现全过程溯源管理；严禁混收混运，避免不同类型垃圾的交叉污染。
（4）生活垃圾分类宣传与培训
中标人应协助采购人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活动，通过张贴海报，发放宣传手册，组织培训讲座等方式，提高采购人人员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参与度。定期组织开展垃圾分类培训，更新垃圾分类专业知识，加强实操指导。

5.ESG工作理念
为在项目中充分落实《政府采购法》规定的“政府采购应当有助于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目标”等相关要求，以项目为载体推动北京市环境社会治理(ESG)体系高质量发展，请投标人提供在本项目中落实ESG理念的工作措施。

6.需由投标人提供的方案：
（1）政策性得分-落实ESG理念方案：
（2）项目理解与重难点分析：根据本项目物业服务需求，分析①需求特点，②物业服务重点、难点，并提出解决措施，③制订项目整体管理思路，④确定项目组织架构，⑤制订项目日常管理运作模式与服务保障机制；
（3）环境保洁服务方案：根据本项目物业服务需求，提供环境保洁服务方案，包括：①管理思路，②管理标准，③解决措施，④清洁工作操作规范及清洁用品使用规范，⑤垃圾分类服务方案⑥安全作业注意事项；
（4）公共会议服务方案：根据本项目物业服务需求，提供公共会议服务方案，包括：①管理思路，②管理标准，③解决措施，④会议服务安全注意事项，⑤会议服务保密教育；
（5）保密管理方案：根据本项目物业服务需求，提供保密管理方案，包括：①服务特点，②服务目标，③保密管理实施方案，④保密管理制度和规定，⑤保密管理的宣传教育，⑥保密检查及奖惩考核；
（6）节能管理方案：根据本项目物业服务需求，提供节能管理方案；
（7）各项应急事件的预案：根据本项目物业服务需求，包括：①突发事件综合处置预案，②重要活动后勤保障应急预案，③雨雪强风极端天气应急预案，④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⑤重大故障应急预案，⑥专项应急措施；
（8）工作接管、交接方案：投标人根据项目特点提供工作接管、交接方案。
   7.信用采购需求：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意见》，进一步推动《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通知》（国发〔2014〕21号）《关于对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合作备忘录》（发改财金〔2014〕3062号）《关于报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的通知》（财办库〔2014〕526号）《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关于做好政府采购有关信用主体标识码登记工作的通知》（财办库〔2016〕320号）《京津冀市场监管部门关于实施深化信用提升助力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的意见》《北京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的通知》等政策要求在政府采购工作中落实落地，请供应商承诺投标截止日前3年内未发生以下事项：
1.在招标（交易发起）文件规定的投标（交易响应）截止日起的投标（交易响应）有效期内撤销其投标（交易响应）的；
2.因供应商自身原因或其他客观情况造成合同履约超期，或经过采购人催告后仍故意或拒绝履行合同义务的；
3.因供应商其自身严重或持续的履约缺陷，导致合同被提前终止、索赔或其他类似制裁的；
4.存在拖欠工资的；
5.存在《京津冀政府采购负面行为清单》（冀财采〔2024〕18号）规定的供应商负面行为的：
（1）具有关联或存在利益冲突的供应商违规参加同一政府采购项目；
（2）供应商不公平竞争；
（3）供应商恶意串通；
（4）其他串通行为；
（5）未按规定签订合同；
（6）未按规定履行合同；
（7）在监督检查和投诉处理中提供虚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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